
         单方经营中国大陆与台湾间民用航空运输补偿费的规定 

       （１９９０年７月６日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１０号公布） 

 

   第一条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《中国大陆与台湾间民用航空不定期飞行的申请

和批准程序的暂行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   第二条 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，单方经营中国大陆与台湾间航空运输的台湾

民用航空运输企业，应向中国民用航空局交付单方经营补偿费，此种费用可用外汇

人民币或自由货币交付。 

   第三条 经营取酬的包机飞行，最初二年，单方经营补偿费按其包机价格的百

分之三十计算。 

   第四条 经营定期航班，最初二年，单方经营补偿费按定期航班实际收入的百

分之十五计算。 

   第五条 本规定第三条、第四条所列的单方经营补偿费，二年以后，中国民用

航空局有权根据情况随时重新核定。 

   第六条 单方经营补偿费的结算方式，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定。 

   第七条 向中国民用航空局交付单方经营补偿的其它方式，需经中国民用航空

局审核，特别批准后，可不受本规定的限制。 

   第八条 中国大陆与台湾间，双方民用航空运输企业双向通航以后，中国民用

航空局将视情终止或重新修订本规定。 

   第九条 本规定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负责解释。 

  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 


